附件2

辽宁省职业教育对口升学专业考核牵头院校遴选基本条件
    
1.申报院校应为国家批准设置的普通本科院校或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。
    2.遵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，办学行为规范，近年来在各项办学活动特别是财务管理、院校招生、合作办学等工作中未发生违规违纪现象。
3.学校形成了运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，建立了规范的教学管理、学生管理、预算管理、资产管理、风险管理等制度和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。
4.建立了与申报专业相对应的专业群，申报专业开设5年以上，专业群内部结构合理，特色鲜明，重点专业建设成效明显，形成了对接产业、企业、岗位的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动态机制；具有教学必须的校内实训场所和设备设施，申报专业生均仪器设备值不低于本专业国家规定标准；申报专业群中有省级以上重点建设专业、示范（品牌）专业，有省级以上重点支持建设的实训基地（中心）；申报专业群近3年在校生数不少于500人。
5.建立了对接国家最新职业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、理论与实践相融合、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相适应的注重职业素质培养的课程体系，形成了适应新兴产业、新技术、新职业和新岗位需要的专业核心课程标准，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成效显著。
6.专业教师数量与教学团队结构合理，“双师”素质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80%以上，教师具有参与省级职业教育对口升学命题经验。
7.具有应对考试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，具有保证考试顺利进行的场地和设施。

